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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48049520][bookmark: _Toc183343205]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bookmark: _Hlk4141967][bookmark: _Hlk9691827][bookmark: _Toc69727490]1.1 编制背景及过程
土地资源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力地支持了各项生产建设。但在生产建设中，因挖损、压占、施工等造成了土地的损毁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了及时地对损毁土地进行复垦利用，国土资源部、发改委、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水利部、环保总局等七部委于2006年9月30日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225号）及国土资发〔2007〕81号文件，要求：“发展改革部门在批准、核准投资项目时，依据有关规定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提出的建设用地预审意见，对涉及土地复垦方案的项目进行严格审查”。
等薄水库地处芒市轩岗乡丙茂村，坝址位于芒市大河右岸一级支流轩岗河上游户弄村附近，属伊洛瓦底江水系，地理位置东经98°28′40″，北纬24°29′35″。水库坝址距轩岗乡7km，距芒市26km，距昆明市688km。
等薄水库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兼顾城乡生活供水为主要功能的小（1）型综合性水利工程，主要解决受水区1.54万亩耕地灌溉缺水、1.60万城镇人口、1.65万农村人口以及1.05万头大小牲畜生活缺水问题。
在水库开工建设中，因挖损、压占等原因对水库周边土地地表的原地貌、土体造成了扰动和破坏，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和环境和谐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根据国务院七部委（局）下发的《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225号）、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81号）以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和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有关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2019〕165号）对土地复垦方案涉及临时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论证的要求，2020年10月，本项目建设单位芒市人民政府水利局已委托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一期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并于2021年12月10日取得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批复。2022年3月，芒市人民政府水利局再次委托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对芒市等薄水库工程建设项目涉及的二期临时用地编制《芒市等薄水库工程建设项目（二期）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我公司立即组织工作技术人员进行了资料整理及实地踏勘，确定项目损毁土地范围、位置、区域，依据主体设计资料和工程所在区域的特点对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土地损坏成因、产生环节、损毁土地面积、土地利用现状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对工程区域土地损毁的可能及复垦利用的方式进行公众意见调查，于2022年4月编制完成了《芒市等薄水库工程建设项目（二期）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
[bookmark: _Toc69727491]1.2 复垦方案摘要	
[bookmark: _Toc302045876][bookmark: _Toc396407131][bookmark: _Toc439173174]1.2.1 服务年限
项目建设工期：根据项目初设及业主方施工建设安排，本项目于2020年7月开工建设，计划2024年6月竣工，总工期4年，截至目前，剩余建设工期2年2个月。
复垦方案服务年限：本次复垦工程设计在主体工程完工后的10个月内逐步完成复垦施工，考虑2年工程管护期，确定本复垦方案服务期为5年（2022年4月至2027年3月）。
1.2.2 项目用地情况
芒市等薄水库工程建设项目永久用地面积为32.3133hm2。芒市等薄水库工程建设项目（二期）临时用地面积为9.4680hm2，芒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项目临时用地范围线叠加分析，临时用地占用基本农田面积为2.2341hm2，占用的基本农田现状地类为水田，具体地块及面积见下表1-1。
表1-1      临时用地占用基本农田情况统计表
	损毁单元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1#运输便道
	0.3014 

	2#运输便道
	1.0873 

	3#施工便道
	0.8454 

	总计
	2.2341


1.2.3 土地损毁情况
[bookmark: _Hlk96463928][bookmark: _Hlk96463984][bookmark: _Hlk96463997][bookmark: _Hlk96464013][bookmark: _Hlk90742499]本项目临时损毁土地总面积为9.4680公顷。按损毁时序划分：已损毁面积为9.1738公顷，拟损毁面积为0.2942公顷。按损毁类型划分：压占损毁面积为2.6622公顷，挖损损毁面积为6.8058公顷。按损毁土地现状地类类型统计，损毁水田4.1863公顷，果园0.8096公顷，有林地2.9309公顷，其他林地0.0153公顷，公路0.0022公顷，农村道路0.2495公顷，河流水面0.1962公顷，水工建筑用地0.0849公顷，田坎0.9931公顷。按行政区域统计，全部位于芒市轩岗乡境内，合计9.4680公顷。
1.2.4 土地复垦目标
[bookmark: _Toc302045880][bookmark: _Toc396407134][bookmark: _Toc439173177][bookmark: _Hlk96465035]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9.4680公顷。通过安排复垦措施共计复垦土地9.1624公顷，其中复垦为水田3.3010公顷，旱地0.7825公顷，有林地4.0660公顷，人工牧草地0.5028公顷，田坎0.5101公顷，复垦率为96.77%。复垦利用方向要符合当地县乡两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1.2.5 复垦投资
按照投资估算依据、费用计算标准，根据土地复垦工程设计内容及工程量。经估算，本项目静态总投资92.66万元，单位面积静态投资为10.11万元／公顷（6742.05元/亩）；动态投资总额为104.55万元，单位面积动态投资为11.41万元／公顷（7607.18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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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芒市等薄水库工程建设项目

	
	单位名称
	芒市人民政府水利局

	
	单位地址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

	
	法人代表
	朗岩练
	联系电话
	0692-2125184

	
	企业性质
	行政单位
	项目性质
	建设类

	
	项目位置
	德宏州芒市轩岗乡

	
	资源总储量
	—
	投资规模
	40139.81万元

	
	项目立项文件
	德发改农经〔2018〕598号
	项目区面积
	41.7813公顷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状图幅号
	G47G084040、G47G085040

	
	生产年限（建设年限）
	共4年（2020年7月—2024年6月）
	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
	5年（2022年4月—2027年3月）

	方案编制单位
	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尹本堂

	
	资质证书名称
	土地规划机构等级证书
	资质等级
	乙级

	
	发证机关
	云南省土地学会
	编号
	532010089B

	
	联系人
	李开霞
	电话
	15687893378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职务
	专业
	单位
	签名

	
	尹本堂
	总经理
	地信
	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
	

	
	殷祖春
	项目经理
	土管
	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
	

	
	朱峰
	项目负责人
	规划
	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
	

	
	彭红权
	技术员
	工程地质
	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
	

	
	张正云
	技术员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
	

	
	
	
	
	
	

	
	
	
	
	
	

	
	
	
	
	
	

	
	
	
	
	
	




	复垦区土地利用现状
	土地类型
	面积（公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水田
	11.9039
	4.1863
	0
	7.7176

	
	
	旱地
	2.8007
	0
	0
	2.8007

	
	园地
	果园
	2.2300
	0.8096
	0
	1.4204

	
	
	其他园地
	0.7883
	0
	0
	0.7883

	
	林地
	有林地
	17.7756
	2.6367
	0.2942
	14.8447

	
	
	其他林地
	0.0153
	0.0153
	0
	0

	
	交通运输用地
	公路
	0.0022
	0.0022
	0
	0

	
	
	农村道路
	0.3586
	0.2495
	0
	0.109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河流水面
	1.8284
	0.1962
	0
	1.6322

	
	
	水工建筑用地
	0.6888
	0.0849
	0
	0.6039

	
	其他土地
	田坎
	3.3895
	0.9931
	0
	2.3964

	
	合 计
	41.7813
	9.1738
	0.2942
	32.3133

	复垦责任范围内损毁及占用面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损毁
	挖损
	6.5162
	6.2340
	0.2822

	
	
	塌陷
	0
	0
	0

	
	
	压占
	2.6462
	2.6462
	0

	
	
	污染
	0
	0
	0

	
	
	小计
	9.1624
	8.8802
	0.2822

	
	占用
	0.3056
	0.2936
	0.0120

	
	合计
	9.4680
	9.1738
	0.2942

	复垦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水田
	0
	3.3010

	
	
	旱地
	0
	0.7825

	
	林地
	有林地
	0
	4.0660

	
	草地
	人工牧草地
	0
	0.5028

	
	其他土地
	田坎
	0
	0.5101

	
	合计
	0
	9.1624

	
	复垦率（%）
	9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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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作计划
土地复垦工作应结合芒市等薄水库工程建设项目建设期限和建设特点而实施开展，水库建设期为4年（2020年7月-2024年6月），施工建设期还剩2年2个月。本次复垦工程设计在主体工程完工后的10个月内逐步完成复垦施工，考虑2年工程管护期，确定本复垦方案服务期为5年，即从2022年4月至2027年3月，具体的计划如下：
（1）时间：2022年4月-2023年3月
对象：主体工程施工阶段，不对损毁单元复垦。
工程内容：修建编织袋挡墙270米，同时开展复垦前期工作，动态监测。
本年度静态投资16.92万元，动态投资16.92万元。
（2）时间：2023年4月-2024年3月
对象：主体工程施工阶段，不对损毁单元复垦。
工程内容：开展复垦前期工作，动态监测。
本年度静态投资0.18万元，动态投资0.20万元。
（3）时间：2024年4月-2025年3月
对象：主体工程已施工完成，对损毁单元进行全面复垦，包括客土回填、土地平整、乔木种植、灌木种植、撒播草籽、培肥。
工程内容：客土回填30026m³，坡改梯土方开挖4083.50 m³，土方平整12250.50 m³，垒埂490.02m³，水田构筑3.3010公顷，耕地培肥4.0835公顷，乔木种植并培肥5083株，灌木种植并培肥5083株，规划有林地苗木之间及运输便道（1#、2#）规划人工牧草地撒播草籽区域并培肥4.1632公顷，爬山虎种植并培肥422株。
本年度静态投资67.99万元，动态投资77.84万元。
（4）时间：2025年4月-2026年3月
为本项目管护期第1年，主要针对复垦区耕地、林地、草地进行管护。
本年度静态投资3.78万元，动态投资4.63万元。
（5）时间：2026年4月-2027年3月
为本项目管护期第2年，主要针对复垦区耕地、林地、草地进行管护。
本年度静态投资3.78万元，动态投资4.96万元。
在复垦方案实施，应当合理安排好施工工序，因此特提出以下几项注意事项：
1、后期客土回填后，剩余表土就地平整。
2、对于复垦为林地、草地的复垦区域，在完成客土回覆工序后，进行树木栽植，林地复垦尽量安排在小雨天气，利于林木成活。
3、土地复垦工作完成后，应当定期对复垦内容进行巡查，加强复垦措施的管护，对毁坏的工程设施及时的修缮，对未成活的林木进行补植。
4、土地复垦工作完成后，应当定期对复垦内容进行巡查，加强复垦措施的管护，对毁坏的工程设施及时的修缮。
二、保障措施
为了全面落实本土地复垦方案顺利实施，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按计划完成，保证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恢复项目区生态体系，保证水库运行安全，工程建设单位应在组织领导、技术、资金上给以重视，并在各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下积极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确保土地复垦措施发挥实效。
[bookmark: _Toc306912263]1、组织保障措施
为保证本方案顺利实施、土地损毁得到有效控制、工程区及周边生态环境良性发展，工程业主单位应在组织领导、技术力量和资金来源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实施保证措施。
基于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提出的各项土地损毁防治措施的实施和落实，本方案采取业主自行治理的方式，由业主成立土地复垦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工程管理和实施工及开采作，按照土地复垦实施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严格要求施工及开采单位，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及水土保持各项工程。
[bookmark: _Toc306912264]2、费用保障措施
[bookmark: _GoBack]a）资金来源：本工程属建设类项目，土地复垦工程投资应在工程基本建设投资中列支，并与主体工程建设资金同时调拨使用，同时施工、同时发挥效益；建设单位应积极开展工作，落实资金，保证方案实施。
b）为严格资金管理使用，确保工程项目的顺利完成，组建项目资金管理领导小组，负责项目资金的支付、审批结算工作。
c）建立资金风险防范机制
为确保项目资金能安全运作，严格专款专用，严禁挪作他用，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必须建立资金风险防范机制。
d）资金支付必须实行报请制度，经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开支，支出单据须经办人签字认可，主管领导签字同意后，方可列支。项目资金设置专用账户，会计、出纳人员专项管理。
[bookmark: _Toc306912265]3、 资金监管保障措施
建立复垦资金监管措施。为落实土地复垦费用，保障土地复垦的顺利开展，复垦义务人与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复垦资金监管协议。复垦资金监管协议甲方为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部门（芒市自然资源局），乙方为复垦义务人，即芒市人民政府水利局。甲方有权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生产建设活动损毁土地的复垦进行监督管理，监督乙方落实土地复垦费用，履行土地复垦义务。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遵守土地复垦法律法规。
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本项目土地复垦项目的各项土地复垦费用，均由芒市人民政府水利局支付。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要列入工程建设投资成本，完善土地复垦资金管理办法，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
a）土地复垦费用是指乙方为履行土地复垦义务，依据土地复垦方案完成土地复垦任务所需要的费用。土地复垦费用属于土地乙方所有，专项用于土地乙方损毁土地的复垦。
b）甲方应当加强对土地复垦义务人缴纳、使用的土地复垦费用监管。
c）甲方应督促土地复垦义务人将土地复垦费用列入生产成本或者建设项目总投资，确保土地复垦费用足额到位。
d）甲方和乙方应开设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其账户资金的存储使用须由甲方、乙方双方共同签字后认可。
e）乙方应在本方案审查通过后按照缴存计划缴存全部土地复垦保证金，人民币104.55万元。
f）土地复垦费用所产生的利息归乙方所有。
g）资金的使用
1）甲方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和阶段土地复垦计划的要求对乙方实施的土地复垦工作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乙方可向甲方申请从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中支取费用。
2）乙方在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和阶段土地复垦计划完成全部复垦任务后向甲方提出最终验收申请。验收合格后，乙方可向甲方申请从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中支取结余费用。
甲方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在最终验收合格后的5年内对土地复垦效果进行跟踪评价。复垦效果达到土地复垦方案要求的，乙方可向甲方申请从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中支取结余所有费用。
3）甲方接到乙方支取费用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配合乙方办理费用支取手续。
[bookmark: _Toc306912266]由于本项目剩余建设期限为2年2个月，复垦计划安排分为1个阶段完成，因此本项目复垦费用一次性交清，以保证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表1       土地复垦费用预存安排表     单位：万元
	阶段
	年度
	静态投资
	价差预备费
	动态投资
	复垦费用预存

	第一阶段
	2022年4月-2023年3月
	16.92 
	0.00 
	16.92 
	104.55

	
	2023年4月-2024年3月
	0.18 
	0.01 
	0.20 
	0

	
	2024年4月-2025年3月
	67.99 
	9.85 
	77.84 
	0

	
	2025年4月-2026年3月
	3.78 
	0.85 
	4.63 
	0

	
	2026年4月-2027年3月
	3.78 
	1.18 
	4.96 
	0

	合计
	92.66 
	11.89 
	104.55 
	104.55


4、技术保障措施
针对项目区内土地复垦的方法，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高效利用土地的标准。复垦所需的各类材料，一部分就地取材，其它所需材料及设备均可由市场购买，有充分的保障。项目一经批准，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总体规划执行，并确保资金、人员、机械、技术服务到位，设立专门办公室，具体负责复垦工程的规划指导、监督、检查、组织协调和工程实施，并对其实行目标管理，确保复垦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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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依据
	一、投资预算编制依据
a）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编制《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2016年4月第一版）；
b）《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发〔2000〕第282号；
c）《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00）；
d）《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16）；
e）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01〕330号）；
f）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发〔2000〕282号）；
g）《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财综〔2011〕128号）；
h）《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i）（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
j）《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文件》（云劳社办〔2005〕231号）；
k）《云南省建设工程材料及设备价格信息》（定额除税价格）（2022.3）。
二、基础单价依据
1）人工费单价依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云国土资〔2016〕35号）标准进行计算。
2）材料费=定额材料用量×材料预算单价
项目主要材料单价取自云南省2022年第3期的价格信息中芒市的价格。
3）机械使用费=定额机械使用量（台班）×施工机械台班费（元/台班）
机械使用费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云国土资〔2016〕35号），机上人工费按甲类工标准计取。
三、费用计算标准
1）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云国土资〔2016〕35号）；
2）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

	
	
费用构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一
	工程施工费
	60.84 

	
	
	二
	设备费
	0.00 

	
	
	三
	其他费用
	16.06 

	
	
	四
	监测与管护费
	8.11 

	
	
	（一）
	复垦监测费
	0.91 

	
	
	（二）
	管护费
	7.20 

	
	
	五
	预备费
	19.54 

	
	
	（一）
	基本预备费
	5.10 

	
	
	（二）
	价差预备费
	11.89 

	
	
	（三）
	风险金
	2.55 

	
	
	六
	静态总投资
	92.66 

	
	
	七
	动态总投资
	1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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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作为补充耕地的来源，生态用地的来源，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复垦项目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为保证复垦项目的实施，还需要各方努力。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a）复垦项目的实施应与建设项目同步进行，同时做好复垦区周围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b）复垦项目实施过程中，若工程建设发生重大变化或本方案未考虑到的复垦区，业主单位须及时与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协商解决，并承担相关费用。
c）复垦项目实施过程，当地政府和自然资源部门要做好监督、检查工作，实施完毕，应做好竣工验收工作。
d）占用基本农田区域，需按原地类、原范围复垦，复垦后基本农田数量不能减少，质量不能降低。
e）报告按标段并分期编制依据不足，原则上应对复垦方案修编，不得分期编制。
f）原则上同一条道路或复垦单元不得人为分割不同期复垦方案上报，否则存在无法合理论证、不利于管理情况。

